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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苏州博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苏州市博洋化学品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7 月 6 日变更为苏州博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717472988R，注册住所：苏

州高新区浒墅关镇华桥路 155 号，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公司法人代表为王润杰。该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精

细化工企业，主要为电子、航天、光学、化工、医药、汽车等行业提供专业

的化学品解决方案。 

公司现有生产产品及规模为：年产电子级硫酸2000t、电子级盐酸2000t、

MOS 级乙醇[无水]800t、MOS 级异丙醇 800t、MOS 级甲醇 400t、MOS 级丙酮

500t、防白水 100t、快干助焊剂 100t、“达金”消毒剂 1300t、无机类清洗

剂 1300t、镜头水 200t、打字机洗字水 500t，公司所涉及从事的危险化学品

的生产、经营带储存作业均已取得相应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证

书编号：（苏）WH 安许证字[E00774]，有效期至 2022 年 2 月 27 日）、《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苏（苏）危化经字（高新）02319，有效期

至 2022 年 7 月 4 日）。 

基于我国精细化工行业良好的市场前景，苏州博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为

满足市场需求并提升自身竞争力，拟投资 1000 万元，利用现有厂房车间一

（甲类）的预留空间增加设备（局部工艺设备利旧）建设年产 43800 吨精细

化学品技术改造扩建项目，进行产品升级；该单位位于苏州浒东化工集中区，

本项目不另外新征用地，不新增建构筑物，不改变全厂区的总平面布置。 

公司车间一原生产的产品有：硫酸、盐酸、乙醇[无水]、2-丙醇、甲醇、

丙酮、快干助焊剂，原主要生产设备有：盐酸精馏装置、混合釜、周转罐、

分装罐、硫酸石墨稀释塔、超滤机组、半自动分装机等。车间一预留空地面

积 741m2，用于本项目的产品生产建设。 

本项目已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取得苏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江苏省

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苏州经信备[2018]6 号）；于 2019 年 5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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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取得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文件《关于对苏州博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43800 吨精细化学品技术改造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苏审建评

[2019]18 号）。 

该公司本次技改扩建项目总产能——年产 43800 吨精细化学品，具体包

括： 

1）电子化学品：酒精混合液 2000t/a，甲苯混合液 4000t/a，净水丙酮

400t/a，BOE 蚀刻液 1000 t/a， ITO 蚀刻液 4000 t/a，显影液 2000 t/a，

光刻胶剥离液 8000 t/a，电子级双氧水 1500 t/a，超净乙醇[无水]1900t/a； 

2）清洗剂及表面处理剂：有机清洗剂 2000 t/a，水性清洗剂 2000 t/a，

火侧添加剂 400 t/a，固体清洗剂助剂 400 t/a，玻璃减薄液 4000 t/a，缓

释阻垢剂 400 t/a，木材防腐剂 400 t/a，化学研磨液 6000 t/a； 

3）阻火剂：高性能皮革阻燃剂 200t/a； 

4）各类水溶性功能化学品 1000t/a； 

5）62%电子级硫酸 2000t/a； 

6）1-环己烯基乙腈 200t/a。因考虑到 1-环己烯基乙腈产品的生产工艺

危险性较高，公司决定取消该产品的生产，后期不再进行建设。因此，本次

技改扩建项目实际总产能为：年产 43600 吨精细化学品。 

本项目涉及的各类产品的生产均为物理混配，无化学反应。 

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 、《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实施指南

和分类信息表》（安监总厅管三[2015]80 号），该公司本次技改扩建项目生产

的酒精混合液（闪点 14.2℃）、甲苯混合液（闪点 4.7℃）、有机清洗剂（闪

点 25℃）满足《危险化学品目录》中序号第 2828 项闪点判定标准，属于序

号第 2828 项“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

闪点≤60℃]”；生产的丙酮（本项目商品名为：净水丙酮）、过氧化氢溶液[含

量＞8%]（本项目商品名：电子级双氧水，含量 35%）、乙醇[无水]（本项目

商品名：超净无水乙醇）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中规定的危险化学品，其

目录序号依次为：137、903、2568，以上 6 种产品需要申领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从事生产作业；本项目生产的玻璃减薄液、化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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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液这两种产品因主要成分均为危险化学品且主要成分的质量比之和≥

70%，需视其为危险化学品并按危险化学品进行管理，并需要申领经营许可

证从事生产经营；生产的硫酸（含量 62%）因其属于由高浓度（98%）硫酸加

入非危化品溶剂（水）稀释后所得，因此该产品也需要申领经营许可证从事

生产经营。综上，本次技改项目生产的产品酒精混合液、甲苯混合液、有机

清洗剂、净水丙酮、电子级双氧水、超净无水乙醇属于危险化学品，本项目

建成之后，需要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许可范围进行

变更增项；本项目生产的产品玻璃减薄液、化学研磨液、硫酸（含量 62%）

需要申领经营许可证从事生产经营，本项目建成之后，公司需对现有的《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许可范围进行变更增项。 

本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到乙醇[无水]、2-丙醇、2-丁酮、甲苯、丙酮、

氢氟酸、硝酸、盐酸、氢氧化钾、氢氧化钠等危险化学品，使用到混料罐、

气动隔膜泵、空气干燥器、反应釜、自动灌装机等生产设备，在生产过程主

要存在火灾、爆炸、中毒、窒息、灼烫、触电、机械伤害、高处坠落、物体

打击等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根据国家安监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2013 年完整

版）（光气及光气化、电解（氯碱）、氯化、硝化、合成氨、裂解（裂化）、

氟化、加氢、重氮化、氧化、过氧化、胺基化、磺化、聚合、烷基化、新型

煤化工、电石生产、偶氮化），应加装自动化操作系统，本项目不涉及上述

危险化工工艺。公司目前在有机提纯间中间储罐进料和出料使用了 PLC控制

系统，控制阀与中间储罐的液位联锁。为提高生产安全管理水平，本项目拟

对生产过程设置 DCS 集散自动控制系统，对工艺、设备参数进行监控。（技

改项目拟采用 DCS控制系统，该局部的 PLC 系统不会与新系统合并。）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2013

年完整版），本项目涉及的氢氟酸、甲苯、甲醇属于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 

根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年版)，本项目涉及使用的硝酸、

过氧化氢溶液[含量＞8%]、硝酸钠属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进行危险化学品



苏州博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43800 吨精细化学品（产品 1-环己烯基乙腈 200t/a 取消）技术改造扩建项目 

设立安全评价报告 

IV                                                                        苏州科信安全评价有限公司 

重大危险源辨识，苏州博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的生产单元、储存单元

均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根据关于转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具有爆炸危险性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界定标准的复函》的通知（苏安监办[2014]4 号文）及企业提供

的物料安全技术说明书，本项目涉及的酒精混合液、甲苯混合液、丙酮、乙

醇[无水]、 2-丙醇、2-丁酮、甲苯、醋酸正丁酯、二甲苯、乙二醇丁醚、

正丁醇、双丙酮醇、甲醇等具有爆炸危险性，本项目属于爆炸危险性危险化

学品建设项目，本项目采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2018 年版）》

（GB50016-2014）进行设计。采用的理由：本项目为技改扩建项目，不改变

全厂的总平面布置，不另外新增建构筑物，拟采取的安全设施可降低本项目

的风险，对周边建构筑物的影响在可接收范围内，且现有厂区是采用《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进行设计布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2014]第 13 号)、《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国务院令[2013]第 645 号修

订)、《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5 号，

2015 年修订)、《江苏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苏安

监规〔2018〕1 号）和《省安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

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苏安监〔2018〕32 号）等法律法规、规章文件的规

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

评价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形成设立安全评价报告。 

根据《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安全预评价导则》(AQ8002-2007)

和《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的通知》(安监总危化

[2007]255 号)等要求，评价项目组经过现场调查和对工程技术资料分析后，

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的设立安全评价报告。 

本项目的设立安全评价工作得到了苏州市应急管理局、苏州高新区应急

管理局的指导与支持，得到苏州博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积极配合与协助，

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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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评价结论 

9.1  产业政策相符性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6 年修正），本项目为

化学试剂与助剂制造，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属于允许类。 

根据《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年本）》（苏政办

发[2013]9 号）及《关于修改<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

年本）部分条目的通知>》（苏经信产业[2013]183号），本项目不属于鼓励类、

限制类和淘汰类，属于允许类。 

根据《苏州市产业发展导向目录（2007 年本）》（苏府[2007]129 号），

本项目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属于允许类。 

本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规定的产业政策。 

9.2  项目选址与地方规划相符性 

本项目位于苏州浒东化工集中区博洋化学现有厂区内，不新增用地，拟

建项目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符合化工区土地利用规划。 

9.3  项目产品及原料情况 

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本次技改项目生产的产品酒精混合

液、甲苯混合液、有机清洗剂、净水丙酮、电子级双氧水、超净无水乙醇属

于危险化学品，因此本项目建成之后，需要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的许可范围进行变更增项。本项目生产的产品玻璃减薄液、化学

研磨液、硫酸（含量 62%）需要申领经营许可证从事生产经营，本项目建成

之后，公司需对现有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许可范围进行变更增项。 

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本项目未涉及剧毒化学品。 

根据《高毒物品目录》(2003 版) ，本项目涉及高毒物品氢氟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90 号，2011

年国务院令第 588号修订)，本项目未涉及到监控化学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5%8A%A1%E9%99%A2%E4%BB%A4%E7%AC%AC588%E5%8F%B7/2338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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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5 号，国务院令[2016]

第 666 号修改，根据国办函[2017]120 号文补充，国务院令[2018]第 703 号

修改)，本项涉及的硫酸、盐酸、甲苯、丙酮属于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 

根据《易制爆化学品名录》(2017年版)，本项目涉及的硝酸、硝酸钠、

过氧化氢溶液（含量＞8%）属于易制爆化学品。 

根据《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名录》(2013 完整版)，本项目涉及的甲苯、

氢氟酸、甲醇属于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 

9.4  生产工艺设备设施情况 

本项目生产的产品使用的工艺、设备及控制条件均处于较先进水平，不

涉及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经营的危险化学品，未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

工艺、设备，亦不属于国内首次使用的工艺。 

9.5  安全防护距离情况 

公司厂区现有建构筑设施均已经过消防验收合格，现有项目均已经过安

全设施竣工验收，本次技改扩建项目利用现有生产车间一进行设备、物料运

输管道等安装和生产，利用现有项目仓库和储罐区储存原辅材料，项目建设

后，不改变现有项目厂区布局。因此，本项目涉及的各建（构）筑物的之间

的防火安全间距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 年版）》(GB50016-2014)相

关条款要求。 

9.6  “两重点、一重大、高危储罐”分析结论 

根据国家安监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2013 完整

版)文件精神，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光气及光气化、电解(氯碱)、氯化、

硝化、合成氨、裂解(裂化)、氟化、加氢、重氮化、氧化、过氧化、胺基化、

磺化、聚合、烷基化、新型煤化工、电石生产、偶氮化)应加装自动化操作

系统。本项目不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公司目前在有机提纯间中间

储罐进料和出料使用了 PLC控制系统，控制阀与中间储罐的液位联锁。为提

高生产安全管理水平，本项目拟对生产过程设置 DCS集散自动控制系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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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设备参数进行监控。（技改项目拟采用 DCS 控制系统，该局部的 PLC

系统不会与新系统合并。）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2013

年完整版），本项目涉及的涉及的甲苯、氢氟酸、甲醇属于重点监管的危险

化学品属于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l8218-2018)辨识得知，苏州博

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各储存单元、生产单元均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

危险源。 

根据江苏省安监局《关于规范化工企业自动控制技术改造工作的意见》

(苏安监[2009]109 号)文件精神，涉及到易燃易爆化学品等重点储罐应加装

紧急控制系统，包括：液位、温度、压力超限报警、气体泄漏检测报警和火

灾报警等。本项目罐区二涉及的乙醇[无水]储罐、2-丙醇储罐、二甲苯储罐、

丙酮储罐、甲醇储罐属于高危储罐，公司已在罐区二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

装置，拟增设 DCS控制系统，所有易燃易爆化学品储罐拟设置氮封措施。 

9.7  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结论 

通过本项目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方法分析可知： 

本项目中作业条件危险性主要为“可能危险”和“稍有危险”，没有“极

其危险”、“高度危险”、“显著危险”单元。 

属于“可能危险”的作业有：生产单元的搅拌混合作业、分装作业、硫

酸稀释作业；仓库储存单元的装卸作业、出库作业；罐区储存单元的槽车卸

料作业；公用工程单元的变配电作业、检维修作业、压力容器作业、叉车作

业。 

属于“稍有危险”的有：生产单元的计量投料作业、火侧添加剂研磨作

业、检测作业、精滤作业；仓库储存单元的仓库日常管理；罐区储存单元的

罐区日常管理；公用工程单元的空压机作业。 

9.8  预先危险性分析结论 

通过本项目预先危险性方法分析可知： 



苏州博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43800 吨精细化学品（产品 1-环己烯基乙腈 200t/a 取消）技术改造扩建项目 

设立安全评价报告 

154                                                                        苏州科信安全评价有限公司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火灾和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触电、机械

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车辆伤害、噪声、压力容器物理爆炸、粉尘危

害等危险有害因素。 

主要的危险、有害因素是：火灾爆炸，其危险等级为Ⅳ级(灾难性的)；

其次为中毒和窒息、灼烫、触电、高空坠落、车辆伤害，其危险等级为Ⅲ级

(危险级)；最后是物体打击、机械伤害、噪声、压力容器物理爆炸、粉尘危

害，其危险等级为Ⅱ级(临界级)。 

对于上述可能产生的各种危险和有害因素，在预先危险性分析表中提出

了初步的防范对策措施。 

9.9  危险度分析结论 

根据评价结果可知，本项目涉及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危险度等级如下： 

Ⅰ级高度危险：乙醇[无水]储罐、2-丙醇罐、二甲苯罐、丙酮储罐、甲

醇储罐； 

Ⅱ级中度危险：氢氧化钠溶液罐、盐酸罐、硫酸罐； 

Ⅲ级低度危险：酒精混合液混料罐、甲苯混合液混料罐、净水丙酮循环

罐、BOE 蚀刻液配料罐、ITO 蚀刻液配料罐、显影液配料罐、光刻胶剥离液

反应釜、电子级双氧水搪玻璃接收罐、超净无水乙醇自动计量不锈钢罐、有

机清洗剂、水性清洗剂/各类水溶性功能化学品反应釜、火侧添加剂反应釜、

固体清洗剂助剂/缓释阻垢剂卧式固体混料机、玻璃减薄液、化学研磨液衬

氟反应釜、木材防腐剂反应釜、高性能皮革阻火剂反应釜、62%电子级硫酸

罐、氢氧化钾溶液罐。 

9.10  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分析结果 

通过对苏州博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罐区二（乙醇储罐、甲醇储罐、丙

酮储罐、异丙醇储罐、二甲苯储罐）、仓库一、仓库二进行事故风险模拟，

区域总体个人风险、社会风险均在可接受范围内，符合《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试行)》(安监总局第

13 号公告)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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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审查意见修改汇总表 

专家组

意见 

序号 专家审查意见 修改内容 

1  

前言应扼要叙述生产车间（一）

原有哪些产品？哪些设备？在继

续生产进行？预留空地大概有多

少 m2，应说明清楚。 

已补充修改。 

已补充车间一内原有的产品、设备； 

已补充预留空地面积。见前言 P1 

2  

表 2.3-2，部分产品的火灾危险

类别、主要成分、贮存仓库的要

求应进一步完善。 

已修改完善。见 P8-10  

3  
表 2.9-1，部分设备的规格、型

号、名称、数量等须进一步完善。 

已修改。已完善设备的规格型号、数

量，见 P44-50 

4  

生产车间（一），预留空地，原

有的室内消防设施、通风 、可燃

气体探测器安装的位置与数量等

是否符合本扩建项目的要求须作

扼要的定性的匹配性分析。 

已补充说明。见 P54-55 

5  

企业原有的四个仓库，由于本扩

建项目的原材料贮存后，其化学

性质是否会发生冲突？应细化说

明。 

已修改。 

每个仓库储存已细化说明。见 P58-62 

6  

氧化剂硝酸钠应考虑专库单独贮

存，丙酮储罐及丙酮贮存的仓库，

在高温季节，要采取降温措施，

保证其贮存温度不超过 30℃。 

已修改。 

1.氧化剂硝酸钠与硝酸无禁忌，存放

于氧化剂仓库 B；见 P62 

2.丙酮的降温措施在对策措施中提

出。见 P136-137 

7  

本扩建项目的二十种产品（表

2.3-2）应提供完整的 MSDS表，

闪点等理化数据，应提供有资质

证书单位的检测数据。 

已修改。见附件的 SDS及部分产品的

检测数据。 

8  

前言应明确本扩建项目的实际产

能为 43600t，现有产品的自控方

式为 PLC，扩建后调整为 DCS模

式。 

已修改。 

1.已明确本扩建项目的实际产能为

43600t见前言 P1； 

2.已完善产品的自控方式，见前言 P1。 

9  其他建议见各位专家审核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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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审

查意见

及修改

内容 

蒋

焕

华 

序

号 
专家审查意见 修改内容 

1  

P8产品表 2.3-2 1）序 5 ITO蚀

刻液 硝酸占 60%，会是丁类？应

乙类，不应贮在丙类的仓库中。2）

序 17化学研磨液，甲类，怎么贮

在丙类的仓库三中？3）序 20 62%

硫酸，不应戊类。 

已修改。 

1） ITO蚀刻液成分有误，已核实修改，

为戊类，储存于仓库三 D；见 P8 

2） 化学研磨液已重新规划储存点，储

存于仓库一 B；见 P9 

3） 62%硫酸修改为丙类；见 P10 

2  

P14建筑物表 2.6-1，1）20cm
2
丁

类的废水处理，无消防验收，2）

环保批文要建的不小于 32m2危废

库呐？ 

已修改。 

1） 已删除废水处理 

2） 危废仓在仓库一一栏备注；见 P15 

3  

P16贮存表 2.6-2 1）NaOH溶液

会常温吗？2）丙酮为易燃液体，

也常温吗？ 

已修改完善。见 P16-17 

4  

P17原料表 2.7-1，1）固体应列

粒径，2）0#柴油应乙类，3）硝

酸与过硫酸钠不应同库贮存。4）

P25硝酸钠为易制爆危化品应专

库贮存，不应与亚硝酸钠同库。5）

氮气应有年耗量 

已修改 

1） 已注明固体物料粒径，见 P22、P26； 

2） 0#柴油为丙类，已提供证明文件，

见 P20； 

3） 硝酸与过硫酸钠分库贮存，见 P62； 

4） 硝酸钠与硝酸无禁忌，同为易制爆

品，存放于氧化剂仓库 B，见 P62； 

5） 已提供氮气年耗量。见 P22、P26 

5  

P48 1）对公用工程应该有文字介

绍 2）缺消防系统的内容，且该

项目应设置抗溶性泡沫 3）由于

有可燃性粉尘，设备表中找不到

除尘设备 4）P49制氮机的规格

0.5kPa？ 

已修改 

1) 公用工程已补充文字介绍；见

P54-55。 

2) 已补充消防系统内容；见 P54-55。 

3) 已补充除尘设备，见 P49 

4) 制氮机的规格修改为 0.4-0.6MPa，

见 P49 

6  

P55 1）供气系统中漏了氮气系统

2）对 25m2危废堆场应列出所贮存

品种和数量。3）对依托的甲类库

应列表对应防火分区所贮存品种

和数量，以及是否符合所贮温度，

湿度，以及是否符合有些要专库

贮存要求！ 

已修改 

1） 已补充氮气系统；见 P56 

2） 已补充危废的品种和数量；见 P57 

3） 每个仓库储存已细化说明。见

P58-62。 

储存要求的温度、湿度已在对策措

施中提出。见 P136-137 

7  
P57 对 DCS 自控，应具体列出设

置位置，参数等内容。 

已修改。 

DCS自控已列出具体的位置、参数。见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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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58表 3.2-1 1）净水丙酮含丙酮

≥99.9%而闪点怎么可能

-17℃？！2）62%硫酸不会戊类，

3）0#柴油应乙类 

已修改 

1） 净水丙酮闪点修改为-20；见 P65 

2） 62%硫酸修改为丙类；见 P10、P67 

3） 0#柴油为丙类。见 P20、P24 

9  

P101表 6.1-1，最大贮量不应局

限于仓库的量，应包括工艺装置

的量。 

已修改。 

已补充车间一工艺装置的量。见 P108 

10  
P101蒸气云爆炸及个人风险社会

风险应有计算过程 
详见附件 F3.2、F3.3，P178-203 

11  
P117表 7.5，围墙两边防火间距

的分析。 

已修改。 

已补充围墙两边防火间距的分析。见

P124-125 

12  

P125除尘系统对策，1）布袋除

尘器的布袋应防静电布袋 2）应

设置惰性反冲气体（氮气或二氧

化碳） 

已补充修改。见 P132 

13  

P129甲类库贮存对策应    的补

充对策，如 1）电气开关应设库

外 2）温度湿度对策 3）禁忌贮存

方面对策 4）阳光聚焦的对策等

等 

已补充修改。见 P136-137 

14  

P129氮封的氮气压力为

0.5-0.6MPa吗？且纯度要达到

99.96%？ 

已修改。见 P137 

15  
P131应补充对特种作业人员和特

种设备作业人员对策。 
已修改。见 P139 

专家审

查意见

及修改

内容 

许

惠

中 

序

号 
专家审查意见 修改内容 

1  

前言叙述建议补充两点 

a.由于产品 1-环己烯基乙腈不再

建设，实际产量是 43600吨。 

b.扼要叙述在车间一内原有有哪

些产品？哪些设备？ 

已修改。 

a. 实际产能已补充，见前言 P3 

b. 已补充车间一内原有的产品、设

备，见前言 P3 

2  

扩建项目利用车间一预留空地进

行建设，预留空地大概多少 m2，

增加的许多设备（P44表 2.9-1）

安装后是否留有足够的操作空

间，维修空间，须作扼要的相容

性分析 

已修改。 

已补充预留空地面积。见前言 P3。 

新增设备的操作空间情况已作扼要的

相容性分析。见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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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56（表 2.10-2对仓库的贮存能

力叙述了）相容性分析，但贮存

原材料之间的化学性质是否会发

生冲突，亦须扼要作相容性分析 

已修改。 

每个仓库储存能力、储存明细已细化

说明，是否禁忌已做说明。见 P58-62 

4  
P7-9（表 2.3-2）部分产品的主

要成分须进一步齐全 

已修改。产品主要成分已完善。见

P8-10 

5  

P44-49（表 2.9-1）部分设备的

规格型号名称数量等须进一步完

善。 

已修改。已完善设备的规格型号、数

量，见 P44-49 

6  

P48-49，配套辅助设施①制氮机

组的主要设备应列出②增加高压

水枪的内容（P51，3行） 

已补充。见 P49 

7  

自控模式，正文与附件不一 

P57（5行）及 P122（倒 1行）为

DCS，而附件论证意见为 PLC，请

核实。控制系统是否与企业的原

控制室合并在一起？ 

已补充说明自控模式。见 P63； 

PLC/DCS是否合并已作说明。见 P63、

P130 

8  

项目扩建后生产车间一原有的排

风设施，室内消防栓设施，可燃

气体探测器原有设置的数量是否

符合要求应作匹配性分析 

已补充说明。见 P54-55 

9  

其他 

①P71（倒 9 行）草酸可燃？②

P114（5 行）删去 1-环己烯基乙

腈 

已修改 

①草酸已修改为戊类，见 P22、P26、

P72 

②已删去 1-环己烯基乙腈 

专家审

查意见

及修改

内容 

周

景

康 

序

号 
专家审查意见 修改内容 

1  

项目批准产品产能为 43800吨

/a，但实际其中 1-环己烯基乙腈

产品企业已取消，该产品 200吨/

年应在项目名称中加括号注明。 

已修改注明。见报告封面、页眉等 

2  P5核实 97名定员来源。 已修改。见 P5、P63 

3  

P13，P117请对本项目涉及的甲

类车间一甲类罐区与天马裂解炉

及烟囱等散发火地点的安全间距

进行合规性分析。 

已补充。见 P125 






